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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西方学者的理解，国际商法是一门体系十分庞大繁杂的学科，几乎囊括与国际经济贸易有关
的所有内容。
《国际商法专论》作为一本专著，对国际商法中的最重要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以下
特点：　　一、全面与国际接轨，填补国内空白　　由于国际商法在我国尚属新的学科，是我国法学
研究中存在空白最多的领域。
因此，全面与国际接轨，填补国内空白是《国际商法专论》的最大特点。
　　1.以国外学术著作为主要材料，在介绍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作
了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力求接近或达到国际相关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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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贸易惯例研究第一节 国际贸易惯例的定义及特征一、国际贸易惯例的定义二、国际贸易
惯例的特征第二节 国际贸易惯例的基本原则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诚实信用原则三、有约必守
原则四、不可抗力免责原则第三节 国际贸易惯例的地位一、国际贸易惯例与现代商人习惯法的关系二
、国际贸易惯例与合同的关系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的关系四、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条约的
关系第四节 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一、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二、对适用国际贸易惯例的限制三、国际贸
易惯例在我国的适用第二章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一节 公约的适用范围第二节 对公约
的基本评价一、较好地体现了现代合同法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二、较好地调和了两大法系之间的矛盾第
三节 卖方与买方的义务一、卖方的义务二、买方的义务第四节 违约的补救方法一、根本违约二、买
卖双方都可以采取的补救方法三、卖方违约时买方的补救方法四、买方违约时卖方的补救方法第五节 
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一、《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的规定四、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五、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六、国际贸易惯例的有关规定
第六节 货物买卖中风险的转移一、风险转移的主要理论及评论二、各国法律及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第
七节 预期违约制度一、英美法中的预期违约制度二、大陆法中的不安抗辩权理论三、我国《合同法》
中的预期违约制度四、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第八节 违约免责制度一、英美法中的
违约免责制度二、大陆法中的违约免责制度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违约免责制度⋯⋯第三章 
国际范法与国际事合同通则第四章 国际贸易术语的法律问价格第一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第六
章 提单与保险第七章 国际贸易支付第八章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第九章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发展中成
员研究第十章 国际商事仲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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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违约方的预知。
关于违约方对违约损害后果的预知，公约采取了主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第一，首先考虑违约方是
否预知其违约行为的损害后果，如果违约方已预知其违约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仍然违约，则这种行为带
有“故意”性质，应构成根本违约，否则不足以惩罚违约方。
第二，在不能确定违约方是否预知其行为的损害后果的情况下，采用客观标准，即以一个与违约方同
等资格、理性人处在相同情况下能否预知其违约行为的损害后果，如果确定这样的人处在相同情况下
能够预知违约行为的损害后果，则违约方负有应知而不知的责任，同样构成根本违约。
　　根据公约的规定，买方关于交付替代货物的要求必须在发现或应当发现货物与合同不符后一段合
理时间内通知卖方，如果买方没有按照公约规定的时间和内容通知卖方，则丧失主张货物不符合合同
的权利。
除此以外，买方在实际收到货物之日起2年内没有将货物不符的情况通知卖方，同样丧失主张货物不
符的权利。
这是以买方实际收到货物为起算点的，不是以前述“发现”或“理应发现”为起算点的，除非这2年
的期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相符。
这种情况主要是指在有关设备买卖中，卖方通常在合同中作了质量保证，如规定质量保证为买方收到
货物后4年，则以4年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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